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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电气设备抗雷击干扰技术要求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
一、任务来源
2026年4月，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发布《电气设备抗雷击干扰技术要求》团体标准立项通知,开展团体标准的编制工作。
二、项目背景
[bookmark: BT1][bookmark: _Toc298937549]1.目的
本标准编写旨在规范电气设备抗雷击干扰的全流程技术要求，明确设备分类、防护等级、设计、选型、测试、安装、维护等关键环节的统一技术准则，为工业控制、配变电、新能源、轨道交通、建筑楼宇、通信监控等领域电气设备的抗雷击干扰设计、生产、检测、验收及运维提供科学依据，提升设备抵御雷电浪涌与电磁脉冲干扰的能力，降低雷击故障与安全事故风险，保障电气系统连续稳定运行，推动电气设备行业向高可靠、高安全、标准化方向发展。
2.意义
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，有助于提升电气设备抗雷击干扰能力，减少雷击引发的设备损坏、停机、火灾、触电等事故，契合安全生产、绿色制造、智能电网、新型电力系统的行业发展导向；有利于规范浪涌保护器选型、屏蔽接地、等电位联结、布线防护、测试验证等关键环节，提升产品质量与市场竞争力；可为行业提供统一技术遵循，填补设备级抗雷击干扰标准空白，完善我国雷电防护标准体系，为工业生产、轨道交通、新能源、通信等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。
3.必要性
我国地域辽阔、雷暴日分布广泛，感应雷与雷电电磁脉冲是造成电气设备损坏的主要原因。现有标准多集中于建筑物防雷设计、浪涌试验方法、防雷装置检测，缺少针对电气设备本体抗雷击干扰的系统性、全流程技术规范，导致行业内设计不一、选型混乱、测试缺失、安装不规范、维护不到位，大量设备防雷能力不足。
随着电气设备向精密化、智能化、集成化发展，对雷击干扰更加敏感，雷击造成的损失与风险持续上升。制定本标准可填补行业标准空白、统一技术要求、提升设备本质安全、降低事故损失，满足电气设备高质量、高可靠运行的迫切需求。
三、起草单位和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作工作
1.起草单位
本文件由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提出并归口。
本文件由潍坊学院、平高集团智能电气有限公司、杭州萧山耀诚新能源有限公司、浙江绍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、江苏盛虹石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、昆明地铁运营有限公司、浙江苏高电气有限公司等共同起草。
2.主要工作成员及其所做工作
本文件主要工作及工作职责见表1。

表1 主要起草人及工作职责
	起草单位
	工作职责

	潍坊学院、平高集团智能电气有限公司、杭州萧山耀诚新能源有限公司、浙江绍金高速公路有限公司、江苏盛虹石化产业集团有限公司、昆明地铁运营有限公司、浙江苏高电气有限公司等
	项目主编单位，负责标准编制统筹规划、技术方案确定、条文起草、试验验证组织、标准内容审核与整体协调，提供产品应用数据与工程实践经验，提供检测验证数据。


四、标准的编制原则
标准编制小组在编制标准过程中，以国家、行业现有的标准为制订基础，结合我国目前的行业现状，按照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定及相关要求编制。
五、标准编制过程
5.1 标准调研
编制组系统梳理国内外雷电防护、浪涌抗扰度、电气安全、电磁兼容相关国家、行业及团体标准，调研工业控制、配变电、新能源、轨道交通、通信监控等领域电气设备雷击故障、防护现状、运维痛点，收集典型案例、试验数据与工程实践，形成调研分析报告。
5.2. 标准立项
基于调研成果，明确标准编制范围、核心技术内容、适用场景与预期目标，提交立项申请及支撑材料，经中国西部开发促进会审核通过后正式立项。
5.3 形成标准草案
组建标准起草工作组，按照 GB/T 1.1—2020搭建标准框架，细化术语定义、基本要求、设备分类、防护等级、设计要求、部件选型、测试方法、安装规范、维护管理、安全要求等技术内容，结合行业实践完成草案初稿，经内部多轮研讨修改，形成标准草案。
5.4 征求意见阶段
通过行业协会、线上平台等渠道向装备制造、使用、检测、科研、设计等相关单位及专家征求意见，梳理汇总反馈建议，对草案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
5.5 标准送审
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、意见汇总处理表等材料报送团体标准审查委员会，组织专家进行会议审查或函审，根据审查意见进一步修改形成送审稿。
5.6标准报批
完善送审稿相关材料，按规定流程报送团体标准管理机构，经审核确认符合发布要求后，办理报批手续，确定标准发布编号、实施日期并正式发布。
六、试验验证的分析、综述报告，技术经济论证，预期的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
1. 试验验证分析、综述报告
本标准技术内容经过大量实验室试验与工程试点验证，覆盖浪涌抗扰度、绝缘冲击耐压、接地连续性、屏蔽效能、SPD 性能、等电位联结等核心要点。依据 GB/T 17626.5 开展组合浪涌试验，结合不同防雷区、不同设备类别、不同防护等级进行对比验证，累计获取有效数据数千组。
验证结果表明：本标准规定的设备分类、防护等级、设计要求、选型参数、测试方法、安装与维护要求科学合理、成熟可靠，可显著提升电气设备抗雷击干扰能力，降低雷击故障率，为标准条文提供了充分、可信的数据支撑。
2. 技术经济论证
技术上，本标准构建分区、分级、多级、协同的抗雷击干扰体系，整合端口防护、屏蔽、接地、等电位、布线优化、智能维护等技术，系统性解决雷电浪涌与电磁脉冲干扰问题，与现行标准兼容，推动电气设备防雷技术规范化、智能化升级。
经济上，标准实施可大幅降低雷击导致的设备损坏、非计划停机、维修更换、生产中断损失，延长设备使用寿命，减少运维投入，综合经济效益显著。
3. 预期的经济效益
标准实施后将产生显著经济效益：一是减少雷击故障与停机损失，提升生产连续性；二是降低维修、更换、整改成本；三是延长设备使用寿命，提高资产利用率；四是统一技术门槛，降低企业设计与试错成本。推广应用后可在电气设备全行业实现显著降本增效。
4.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
本标准可有效提升电气系统运行安全性，减少雷击引发的触电、火灾、停电等事故，保障人身与财产安全；推动电气设备可靠性与智能化水平提升，助力新型电力系统、轨道交通、新能源等产业高质量发展；减少设备报废与更换带来的资源消耗与碳排放，助力 “双碳” 目标，具有显著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。
七、与国际、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。
无。
八、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，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，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
无。本文件自主制定。
九、标准主要内容
1. 范围
本文件规定了电气设备抗雷击干扰的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求、设备分类与防护等级、设计技术要求、部件选型要求、测试验证方法、安装要求、维护管理要求及安全要求。本文件适用于工业控制、配变电、新能源、轨道交通、建筑楼宇、通信监控等领域电气设备的抗雷击干扰设计、生产、检测、安装及维护。
2. 规范性引用文件
本文件引用 GB/T 1.1—2020、GB/T 20001.6—2017、GB/T 17626.5—2019、GB 50057—2010、GB/T 50343—2012、GB/T 5226.1—2019 等现行有效国家、行业标准，引用合规、准确、协调。
3. 术语和定义
规定电气设备、雷击干扰、雷电电磁脉冲、电涌保护器、屏蔽防护、等电位联结、浪涌抗扰度、防雷区、冲击耐受电压、级间配合等核心术语，定义清晰、统一、无歧义。
4. 基本要求
明确总体原则、防护配置、性能要求、合规要求，奠定标准技术基础。
5. 设备分类与防护等级
按重要性与风险将设备分为 Ⅰ/Ⅱ/Ⅲ 类，按抗干扰能力分为 A/B/C/D 四级，明确适用场景与试验参数。
6. 设计技术要求
规定总体设计、端口防护、屏蔽机箱、接地与等电位、布线、绝缘配合、级间配合要求。
[bookmark: _GoBack]7. 部件选型要求
规定 SPD、屏蔽接地材料、隔离滤波器件、连接辅材、特殊环境部件选型要求。
8. 测试验证方法
规定试验条件、设备、项目、步骤、合格判定、记录报告要求。
9. 安装要求
规定一般规定、设备布置、SPD 安装、屏蔽接地、布线、安装验收要求。
10. 维护管理要求
规定日常巡检、定期检测、维护更换、故障处置、档案管理、人员培训要求。
11. 安全要求
规定通用安全、电气安全、作业安全、防火防爆、环境安全、应急责任要求。
十、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及相关标准协调配套情况
本文件的制定过程等符合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规定。
十一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无。
十二、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
建议该标准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。
十三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，包括（组织措施、技术措施、过渡办法）
由于本文件首次制定，没有特殊要求。
十四、废止现有有关标准的建议
无。

团体标准工作组
2026年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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